
关于做好 2020 级硕士研究生开题工作的通知

为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，加强过程管理，提高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江苏大学研

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的要求及考核办法》（江大研字（2018）09 号）文件精

神，考虑学院实际情况，学院将集中开展 2020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，由

学院统一组织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 学生撰写书面开题报告交导师初审同意后，上传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”，

在系统中须导师审批，通过后方可进行开题。

2. 11月 28日前，开题申请等相关内容必须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填写完成并经

过导师审核。学院于 11月 30日将系统中完成开题申请的同学名单导出并在医学

院网站公示。未经公示的同学不得参加本次开题。

3. 考虑学科方向、地域、公平等因素，学院综合考虑并统一组织成立开题

专家考核小组（每个专家考核小组由至少 5名专家组成，其中专业学位至少有 1

名正高职称的校外专家），由组长主持开题考核工作。开题成绩由专家考核小组

评定，评分标准见附件 1。每组根据学位论文开题成绩排名，确定不少于 10%的

研究生为暂缓通过；考核结束后，考核成绩在医学院网站公示。暂缓通过的同学

须进行第二次开题，两次开题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3个月，二次开题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两次开题均未通过者按退学处理。

4. 开题时间和地点：开题时间初定 12月初，开题地点由学院统一安排。具

体另行公布。

5. 请每位研究生同学在开题前打印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现场专家意见及

签名表》1份（从研究生管理系统导出，删去学号姓名），带到开题现场交给开

题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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